終止造林申請書(114.08版)

	[bookmark: _Hlk201565876]基本資料 

	獎勵造林人
	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連絡電話
	
	造林年度
	中華民國      年

	縣(市)/
鄉(鎮、市、區)
	地段
(事業區)
	小段
(林班)
	地號
（圖號）
	造林面積
（公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※如有不足，請自行於上方增列

	申請項目
	說明

	□終止造林
（自願放棄造林）
	因□自願放棄造林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（原因），申請終止參加獎勵造林（申請終止面積____公頃），並繳還該案已領取獎勵金計新臺幣___________元整。

	□終止造林
（不可歸責因素認定）
	因□天然災害 □病、蟲害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原因），屬不可歸責於獎勵造林人之原因致無法復植，申請終止參加獎勵造林（申請終止面積  　 　公頃），並提請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屬不可歸責因素。

	以上絕無異議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書以茲證明。
此致  此致 　　　　　　公所 轉陳 　　　　　　政府
　　　　　　工作站 轉陳 林業保育署　　　　　　分署
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大學實驗林管理處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章）
中華民國＿＿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


受理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【受理機關填寫】

說明：1.終止造林原因及終止造林事項請於欄位【□】中打「V」，若勾「其他」者，請於空白欄中敘明，並請簽章及填寫日期。
      2.頁數超過1頁者，請採雙面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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